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聲自字第193號

聲  請  人  江銘鐘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曾福灶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王惠美（原名王安立）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  三  人

共同代理人  凃逸奇律師

被      告  陳式鵬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李百蓮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聲請人即告訴人因告訴被告詐欺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檢察署

檢察長民國113年7月19日113年度上聲議字第7265號駁回聲請再

議之處分（原不起訴處分案號：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

緝續字第3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壹、聲請意旨略以：本案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下稱臺北地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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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112年度偵緝續字第3號不起訴處分書及臺灣高等檢察署

（下稱高檢署）113年度上聲議字第7265號駁回再議處分，

其認事用法均有重大違誤，被告陳式鵬、李百蓮均涉犯刑法

第339條第1項詐欺取財罪嫌，茲分別敘述如下：

一、緣謝智清於民國108年12月間成立合會（下稱本案合會），

每會金額新臺幣（下同）20萬元，由謝智清擔任會首，聲請

人江銘鐘、曾福灶、王惠美及被告陳式鵬、李百蓮均為互助

會會員，除會首謝智清外，共20會。嗣本案合會於108年12

月某日，在臺北市○○區○○○路000號開標，被告李百蓮

之次序為1，被告陳式鵬之次序為3及15，聲請人即告訴人

（下稱告訴人）江銘鐘、曾福灶、王惠美次序分別為18、1

9、20，經會首謝智清向各會員收取各期應付款項之支票，

再分別交給各會員，告訴人3人因而開立支票交予謝智清，

並從謝智清處取得被告2人開立如附表所示之支票（被告陳

式鵬有2會，共6張支票，被告李百蓮則開立其擔任負責人聯

達祥有限公司之支票共3張）。被告李百蓮於109年1月27日

得標取得合會金後死會，被告陳式鵬分別於109年3月27日、

110年3月27日取得合會金後死會。詎被告2人均明知在死會

後之剩餘會期內，仍應依約按期交付會款，竟共同意圖為自

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取財之犯意聯絡，自110年4月起，

即不再兑現被告2人開出之支票，致告訴人3人收受被告2人

之支票均跳票無法兌現，足生損害於告訴人3人及本案合會

活會會員。況被告2人均於110年3月27日死會前即知其等與

會首謝智清間另有債權債務糾紛，而非有財務危機，仍在11

0年3月27日取得本案合會金後，於110年4月起，以上開債權

債務糾紛為由，不再兌現其等開立之支票，可見被告二人確

有詐欺之犯行及犯意。

二、被告陳式鵬及李百蓮為負責人之聯達祥有限公司各為前述支

票之發票人，則應負票據責任，該等支票均未載受款人，亦

未記載禁止背書轉讓，被告2人經商多年，必定深知發票人

應負票據責任，且不起訴處分書亦引用會首謝智清在偵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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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述：「我在標會的時候有講這個會不可以牽扯到其他債

務」等語，可見被告2人以其與謝智清間之債權債務關係為

抗辯，並無理由。高檢署處分書及臺北地檢署不起訴處分書

之論述理由違反經驗與論理法則，故有聲請准許提起自訴之

必要。

貳、程序部分：

一、按告訴人不服上級檢察署檢察長或檢察總長認再議為無理由

而駁回之處分者，得於接受處分書後10日內委任律師提出理

由狀，向該管第一審法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法院認准許提

起自訴之聲請不合法或無理由者，應駁回之。刑事訴訟法第

258條之1第1項、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

二、本案告訴人3人以被告2人涉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詐欺取財罪

嫌，向臺北地檢署檢察官提出告訴，經檢察官以112年度偵

緝續字第3號為不起訴處分後，告訴人不服，聲請再議亦經

高檢署檢察長於113年7月19日以其再議為無理由，以113年

度上聲議字第7265號處分書駁回再議在案，處分書於113年7

月23日送達告訴人3人，嗣告訴人3人於法定期間10日內之11

3年8月1日共同委任律師後向本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等情，

業經本院依職權調取上述檢察署偵查卷證核閱無誤，並有高

檢署送達證書、告訴人3人所提刑事聲請准予提起自訴狀上

本院收狀戳章及刑事委任狀各1份在卷可稽，告訴人之聲請

程序合於上述規定，合先敘明。

參、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一、在我國公訴與自訴雙軌併行之基礎上，將交付審判制度適度

轉型為「准許提起自訴」之換軌模式，而配合交付審判制度

轉型為「准許提起自訴」之換軌模式，係維持對於檢察官不

起訴或緩起訴處分之外部監督機制，並賦予聲請人是否提起

自訴之選擇權，亦即如經法院裁定准許提起自訴時，賦予聲

請人得提起自訴之機會，而無擬制起訴之效力，是否提起自

訴，仍由聲請人自行考量決定。至「法院裁定准許提起自

訴」制度既係對於檢察官不起訴或緩起訴處分之外部監督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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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其審查結果可能使聲請人得就檢察官為不起訴或緩起訴

處分之案件，對被告另行提起自訴，則法院之職責僅在就檢

察官所為不起訴處分是否正確加以審查，藉以防止檢察機關

濫權。從而，基於體系解釋，法院於審查應否裁定准許提起

自訴時，應如檢察官決定應否起訴時一般，採取相同之心證

門檻，以「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為審查標準，並審酌聲請

人所指摘不利被告之事證是否未經檢察機關詳為調查或斟

酌，或不起訴處分書所載理由有無違背經驗法則、論理法則

及證據法則，決定應否裁定准許提起自訴。準此，法院就聲

請人聲請准許提起自訴之案件，若卷內事證依經驗法則、論

理法則判斷未達起訴門檻者，即應認無理由，而依刑事訴訟

法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規定，裁定駁回之。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刑

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定有明文。再按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

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

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

又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之證據，或證據

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之基

礎；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

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

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

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

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事實審法院復已就其心證

上理由予以闡述，敘明其如何無從為有罪之確信，因而為無

罪之判決，尚不得任意指為違法（最高法院30年度上字第81

6號、40年度台上字第86號、76年度台上字第4986號判決要

旨參照）。

三、經查：

　㈠被告陳式鵬、李百蓮2人有參與由證人即會首謝智清所成立

之互助會，除被告陳式鵬、被告李百蓮外，尚有告訴人江銘

鐘、曾福灶、王惠美（原名王安立）3人、證人高浩瑜（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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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高志強）等人為該互助會會員，被告陳式鵬、李百蓮開立

如附表所示之支票與證人謝智清，告訴人3人事後持附表所

示之支票至銀行兌現時，均因存款不足而經退票等事實，核

與證人謝智清之證述相符（臺北地檢署112年度偵緝續字第3

號卷【下稱偵緝續卷】第147至149頁），並有互助會單1份

（臺北地檢署111年度偵緝字第1945號卷【下稱偵緝1945

卷】第51頁）及如附表所示各支票暨退票理由單影本在卷可

佐，是此部份事實首堪認定。

　㈡被告2人主觀上並無詐欺取財之故意：

　1.刑法第339條第1項詐欺罪之成立，須行為人主觀上出自為自

己或第三人不法所有之意圖，及客觀上施用詐術使人將本人

或第三人之物交付為其構成要件。而所謂以詐術使人交付財

物，必須被詐欺人因其詐術而陷於錯誤，若其所用方法，不

能認為詐術，亦不致使人陷於錯誤，即與該罪之要件有間。

又依積極證據足可證明行為人主觀上確有不法所有意圖時，

固得論以刑法第339條之詐欺罪相繩，然行為人施詐時之意

圖尚有存疑，且依調查證據之結果，復不足以認定行為人自

始具有上述主觀犯罪構成要件，即不得遽以該罪論擬。

　2.民事上之借貸、承攬或民間金錢互助會等與刑事上之詐欺取

財罪之不同，乃是經濟行為本身原寓有不同程度之不確定或

交易風險，交易之當事人本應自行考量對方之資格、能力、

信用及交易內容之投資報酬率、資金風險等因素，如有未依

債之本旨履行民事債務之情形，在一般社會經驗上可能之原

因甚多，舉凡因不可歸責於己之事由致給付不能，或因合法

主張權利抗辯而拒絕給付，甚或負債之後另行起意給付遲

延，皆有可能，縱令是出於惡意不為履行，苟無足以證明其

在債之關係發生時，自始即具有不法所有意圖之積極證據，

亦僅能令負民事之債務不履行責任，尚不得據此事後違反債

信之客觀事態，倒果為因，逕推論被告自始即有訛詐之犯

意。

　3.被告陳式鵬、李百蓮2人均否認犯行，被告陳式鵬辯稱：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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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謝智清欠我錢，我對他有支付命令，就用會錢來抵，其他

會員應該是要找會首要錢等語（臺北地檢署111年度偵緝字

第1937號卷【下稱偵緝1937卷】第27、28頁）。被告李百蓮

則辯稱：我和被告陳式鵬是大師建設有限公司的股東，我是

負責人，大師建設是臺南土地的地主，謝智清是營造商，我

們當初有合建關係，謝智清欠我500多萬元，欠被告陳式鵬

9,000多萬元，標會時沒有說過不能用謝智清欠的錢相抵，

我也有跟謝智清說他沒還錢，我就繳不了會錢，他說他會處

理，我剩下5期，謝智清有處理2次等語（偵緝續卷第205、2

06頁）。是依被告2人所辯，其等與證人即會首謝智清間原

因在臺南地區之合建契約已生債權債務關係，事後加入證人

謝智清為首之合會，則以先前合建契約之債務抵銷。

　4.證人即會員高浩瑜（原名高志強）於偵查中具結證稱：被告

陳式鵬是地主，我是謝智清公司的股東，謝智清因為合建的

關係，有欠被告陳式鵬錢，雙方資金往來很多。我是掛名參

加本案互助會，沒有拿到錢，資金都是謝智清使用。互助會

開會當天一次開完所有的會，大家把支票帶來開標，全部交

給會首，1週以後再把支票交給得標的會員，都是由謝智清

處理的，後來的錢是謝智清拿走，都沒有跟大家聯絡，只有

告訴人曾福灶可以聯繫他，我擔任會員的支票也是謝智清取

走，他去兌現等語（偵緝續卷第45至46頁）；證人謝智清則

結證稱：我在起會的時候，有講這個會不可以牽扯到其他債

務，我跟被告陳式鵬之間因合建房屋的事情，仍有積欠他債

務，但對於債務數額我們各自認定不同，當初這個互助會是

用票據擔保，被告2人是男女朋友，第一個會是被告李百蓮

標的，當天她就拿票去兌現，後來是到最後3、4會，被告2

人找律師說我有欠他們錢，所以不付會款等語（偵緝續卷第

148、201至202頁）；復參酌被告陳式鵬所經營之大師建設

有限公司與證人謝智清間有票據債權關係，有本院110年度

司票字第18436號民事裁定暨確定證明書、謝智清於110年5

月20日簽發本票、謝智清於109年10月30日簽發支票2張（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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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為AG0000000號、面額300萬元；票號為AG0000000號、面

額50萬元）及退票理由單、本院110年度司票字第15634號本

票裁定確定證明書、民事本票裁定聲請狀、謝智清於110年7

月26日簽發本票（票號：WG0000000號、面額6,800萬元）、

本院110年度司促字第18457號支付命令暨確定證明書等件在

卷可稽（偵緝1945卷第65至91頁），是被告陳式鵬辯稱其因

本案互助會會首即證人謝智清另有債務存在，始拒兌現會款

等情，應屬非虛。至證人謝智清固證稱於起會時有提及互助

會不能牽涉其他債務等語，然此部分僅有證人謝智清之指

述，未見記載於會單，且被告2人均否認，在無其他補強證

據下，無從為不利於被告2人之認定。

　5.合會除有特別約定外，原則上係會首與各會員間成立契約關

係，不論何人得標，會首對於已領取會款之會員（即俗稱死

會），均得請求給付該次應繳會款（即死會會款），僅會首

與會員間發生債權債務之關係。被告2人於本案互助會得標

死會後，本有向會首及證人謝智清繳納各該會次會款之義

務，然被告陳式鵬委任曾孝賢律師於110年4月19日以存證信

函向證人謝智清表示：因謝智清所開立之支票1張（票號為A

G0000000號、面額50萬元）經提示後遭退票，故就該50萬元

債務與被告陳式鵬應付之110年4月份互助會會款40萬元間行

使抵銷；復因謝智清於109年10月30日簽發支票2張（票號為

AG0000000號、面額300萬元；票號為AG0000000號、面額50

萬元）均遭退票，而被告陳式鵬應履行110年5月至8月間共4

期之互助會款共160萬元，則就前述債務相抵銷等語（偵緝1

945卷第55至63頁），有支票及退票理由單影本、存證信函2

份在卷可稽（偵緝1945卷第55至57、77至79頁），可認被告

陳式鵬於110年4月前之會款均有兌現給付，而自110年4月至

8月間應履行之會款以證人謝智清間之債務抵銷而未予交付

款項；依告訴人所提事證乙觀，被告李百蓮亦僅最後3會會

款未履行，先前其餘會款均無未兌現之情，衡諸一般常情，

被告2人苟係自始以詐欺之故意誆騙告訴人3人提供會款，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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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2人陸續得標後，其大可捲款逃逸而無須負擔後續應履

行期數會款，尤其是被告李百蓮於109年1月27日為第一標即

標得而死會、被告陳式鵬分別於109年3月27日為第3標、110

年3月27日為第15標而死會下（偵緝1945卷第123頁），告訴

人3人雖認被告2人其等所經營之公司與證人謝智清間其他債

權不得抵銷本案互助會之債務，然告訴人3人為本案互助會

之會員，僅分別與會首即證人謝智清成立合會契約關係，對

於其他會員未遵期繳納履行會款時，由會首應負連帶給付責

任（民法第709條之7、第709條之9規定參照），縱被告2人

未履行合會債務部分，致告訴人3人之活會金額無法兌現，

應屬票據債務不履行之民事糾葛，要難以單純債務不履行之

狀態，擬制推測被告2人於參與本案互助會時初已有詐欺之

故意。

　㈢聲請意旨另認被告2人明知發票人之票據責任，仍以其等與

證人謝智清間前開合建爭議之債權為由拒絕兌現，且經證人

謝智清供述本案合會不可以牽扯到其他債務等語，而認被告

2人抗辯無理由云云。惟查，票據行為具有其無因性，即謂

票據權利之行使，與其基礎之原因關係各自獨立，不以其原

因關係存在為前提，即票據之權利、義務，原則上應以票上

所載事項為判斷基礎，且票據債務與其原因關係債務，在法

律上為全然不同且獨立之法律關係。是以告訴人3人既合法

取得並持有附表所示之票據，自對被告享有獨立之票據債

權，若有爭議，即應另循民事訴訟救濟，況告訴人3人已對

附表所示之票據對被告2人提起民事訴訟，業經本院以111年

度北簡字第10962號判決在案（偵緝續卷第83至89頁），尚

難僅憑被告2人簽發票據並交付，事後未能如期清償款項而

造成告訴人3人之損害等客觀事態，逕認被告2人主觀上有何

詐欺取財之意圖。揆諸首揭說明，自難僅以告訴人3人之指

訴，即對被告2人率以詐欺罪責相繩。

肆、綜上所述，本案依卷存證據尚無從認定被告2人有告訴人3人

所指詐欺取財罪嫌，難認本案依偵查卷內所存證據已跨越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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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門檻，原不起訴處分書及駁回再議處分書就卷內證據調查

後，認無積極證據足認被告2人涉有上述罪嫌，犯罪嫌疑尚

屬不足，而分別為不起訴處分、駁回再議聲請處分，核其證

據取捨、事實認定之理由，尚無違背經驗法則、論理法則及

證據法則之情事，是告訴人3人認被告2人成立詐欺取財罪，

聲請准許提起自訴，均無理由，應予駁回。

伍、依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8　　日

　　　　　　　　　刑事第十三庭　審判長法　官　林鈺珍

　　　　　　　　　　　　　　　　　　　法　官　吳玟儒

　　　　　　　　　　　　　　　　　　　法　官　洪甯雅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裁定不得抗告。

　　　　　　　　　　　　　　　　　　　書記官　胡嘉玲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1　　日

◎附表：

編

號

支票號碼 發票人 發票年月日 票面金額

（新臺幣）

付款人 備註

1 AG0000000 陳式鵬 110年6月27日 20萬元 陽信銀行

木柵分行

於110年6月28日，

因存款不足而經退

票（他卷第9頁）

2 AG0000000 陳式鵬 110年6月27日 20萬元 陽信銀行

木柵分行

於110年6月28日，

因存款不足而經退

票（他卷第11頁）

3 AG0000000 陳式鵬 110年7月27日 20萬元 陽信銀行

木柵分行

於110年7月27日，

因存款不足而經退

票（他卷第13頁）

4 AG0000000 陳式鵬 110年7月27日 20萬元 陽信銀行

木柵分行

於110年7月27日，

因存款不足而經退

票（他卷第15頁）

5 AG0000000 陳式鵬 110年8月27日 20萬元 陽信銀行

木柵分行

於110年8月27日，

因存款不足而經退

票（他卷第17頁）

6 AG0000000 陳式鵬 110年8月27日 20萬元 陽信銀行

木柵分行

於110年8月27日，

因存款不足而經退

票（他卷第19頁）

7 GI0000000 聯達祥有限公 110年6月27日 20萬元 瑞興銀行 於110年6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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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陳佳華） 長安分行 因存款不足而經退

票（他卷第21頁）

8 GI0000000 聯達祥有限公

司（陳佳華）

110年7月27日 20萬元 瑞興銀行

長安分行

於110年7月27日，

因存款不足而經退

票（他卷第23頁）

9 GI0000000 聯達祥有限公

司（陳佳華）

110年8月27日 20萬元 瑞興銀行

長安分行

於110年8月27日，

因存款不足而經退

票（他卷第25頁）

01

(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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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聲自字第193號
聲  請  人  江銘鐘




            曾福灶




            王惠美（原名王安立）








上  三  人
共同代理人  凃逸奇律師
被      告  陳式鵬






            李百蓮






上列聲請人即告訴人因告訴被告詐欺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長民國113年7月19日113年度上聲議字第7265號駁回聲請再議之處分（原不起訴處分案號：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緝續字第3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壹、聲請意旨略以：本案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下稱臺北地檢署）112年度偵緝續字第3號不起訴處分書及臺灣高等檢察署（下稱高檢署）113年度上聲議字第7265號駁回再議處分，其認事用法均有重大違誤，被告陳式鵬、李百蓮均涉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詐欺取財罪嫌，茲分別敘述如下：
一、緣謝智清於民國108年12月間成立合會（下稱本案合會），每會金額新臺幣（下同）20萬元，由謝智清擔任會首，聲請人江銘鐘、曾福灶、王惠美及被告陳式鵬、李百蓮均為互助會會員，除會首謝智清外，共20會。嗣本案合會於108年12月某日，在臺北市○○區○○○路000號開標，被告李百蓮之次序為1，被告陳式鵬之次序為3及15，聲請人即告訴人（下稱告訴人）江銘鐘、曾福灶、王惠美次序分別為18、19、20，經會首謝智清向各會員收取各期應付款項之支票，再分別交給各會員，告訴人3人因而開立支票交予謝智清，並從謝智清處取得被告2人開立如附表所示之支票（被告陳式鵬有2會，共6張支票，被告李百蓮則開立其擔任負責人聯達祥有限公司之支票共3張）。被告李百蓮於109年1月27日得標取得合會金後死會，被告陳式鵬分別於109年3月27日、110年3月27日取得合會金後死會。詎被告2人均明知在死會後之剩餘會期內，仍應依約按期交付會款，竟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取財之犯意聯絡，自110年4月起，即不再兑現被告2人開出之支票，致告訴人3人收受被告2人之支票均跳票無法兌現，足生損害於告訴人3人及本案合會活會會員。況被告2人均於110年3月27日死會前即知其等與會首謝智清間另有債權債務糾紛，而非有財務危機，仍在110年3月27日取得本案合會金後，於110年4月起，以上開債權債務糾紛為由，不再兌現其等開立之支票，可見被告二人確有詐欺之犯行及犯意。
二、被告陳式鵬及李百蓮為負責人之聯達祥有限公司各為前述支票之發票人，則應負票據責任，該等支票均未載受款人，亦未記載禁止背書轉讓，被告2人經商多年，必定深知發票人應負票據責任，且不起訴處分書亦引用會首謝智清在偵查中供述：「我在標會的時候有講這個會不可以牽扯到其他債務」等語，可見被告2人以其與謝智清間之債權債務關係為抗辯，並無理由。高檢署處分書及臺北地檢署不起訴處分書之論述理由違反經驗與論理法則，故有聲請准許提起自訴之必要。
貳、程序部分：
一、按告訴人不服上級檢察署檢察長或檢察總長認再議為無理由而駁回之處分者，得於接受處分書後10日內委任律師提出理由狀，向該管第一審法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法院認准許提起自訴之聲請不合法或無理由者，應駁回之。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1第1項、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
二、本案告訴人3人以被告2人涉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詐欺取財罪嫌，向臺北地檢署檢察官提出告訴，經檢察官以112年度偵緝續字第3號為不起訴處分後，告訴人不服，聲請再議亦經高檢署檢察長於113年7月19日以其再議為無理由，以113年度上聲議字第7265號處分書駁回再議在案，處分書於113年7月23日送達告訴人3人，嗣告訴人3人於法定期間10日內之113年8月1日共同委任律師後向本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等情，業經本院依職權調取上述檢察署偵查卷證核閱無誤，並有高檢署送達證書、告訴人3人所提刑事聲請准予提起自訴狀上本院收狀戳章及刑事委任狀各1份在卷可稽，告訴人之聲請程序合於上述規定，合先敘明。
參、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一、在我國公訴與自訴雙軌併行之基礎上，將交付審判制度適度轉型為「准許提起自訴」之換軌模式，而配合交付審判制度轉型為「准許提起自訴」之換軌模式，係維持對於檢察官不起訴或緩起訴處分之外部監督機制，並賦予聲請人是否提起自訴之選擇權，亦即如經法院裁定准許提起自訴時，賦予聲請人得提起自訴之機會，而無擬制起訴之效力，是否提起自訴，仍由聲請人自行考量決定。至「法院裁定准許提起自訴」制度既係對於檢察官不起訴或緩起訴處分之外部監督機 制，其審查結果可能使聲請人得就檢察官為不起訴或緩起訴處分之案件，對被告另行提起自訴，則法院之職責僅在就檢察官所為不起訴處分是否正確加以審查，藉以防止檢察機關濫權。從而，基於體系解釋，法院於審查應否裁定准許提起自訴時，應如檢察官決定應否起訴時一般，採取相同之心證門檻，以「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為審查標準，並審酌聲請人所指摘不利被告之事證是否未經檢察機關詳為調查或斟酌，或不起訴處分書所載理由有無違背經驗法則、論理法則及證據法則，決定應否裁定准許提起自訴。準此，法院就聲請人聲請准許提起自訴之案件，若卷內事證依經驗法則、論理法則判斷未達起訴門檻者，即應認無理由，而依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規定，裁定駁回之。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定有明文。再按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又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之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之基礎；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事實審法院復已就其心證上理由予以闡述，敘明其如何無從為有罪之確信，因而為無罪之判決，尚不得任意指為違法（最高法院30年度上字第816號、40年度台上字第86號、76年度台上字第4986號判決要旨參照）。
三、經查：
　㈠被告陳式鵬、李百蓮2人有參與由證人即會首謝智清所成立之互助會，除被告陳式鵬、被告李百蓮外，尚有告訴人江銘鐘、曾福灶、王惠美（原名王安立）3人、證人高浩瑜（原名高志強）等人為該互助會會員，被告陳式鵬、李百蓮開立如附表所示之支票與證人謝智清，告訴人3人事後持附表所示之支票至銀行兌現時，均因存款不足而經退票等事實，核與證人謝智清之證述相符（臺北地檢署112年度偵緝續字第3號卷【下稱偵緝續卷】第147至149頁），並有互助會單1份（臺北地檢署111年度偵緝字第1945號卷【下稱偵緝1945卷】第51頁）及如附表所示各支票暨退票理由單影本在卷可佐，是此部份事實首堪認定。
　㈡被告2人主觀上並無詐欺取財之故意：
　1.刑法第339條第1項詐欺罪之成立，須行為人主觀上出自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所有之意圖，及客觀上施用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為其構成要件。而所謂以詐術使人交付財物，必須被詐欺人因其詐術而陷於錯誤，若其所用方法，不能認為詐術，亦不致使人陷於錯誤，即與該罪之要件有間。又依積極證據足可證明行為人主觀上確有不法所有意圖時，固得論以刑法第339條之詐欺罪相繩，然行為人施詐時之意圖尚有存疑，且依調查證據之結果，復不足以認定行為人自始具有上述主觀犯罪構成要件，即不得遽以該罪論擬。
　2.民事上之借貸、承攬或民間金錢互助會等與刑事上之詐欺取財罪之不同，乃是經濟行為本身原寓有不同程度之不確定或交易風險，交易之當事人本應自行考量對方之資格、能力、信用及交易內容之投資報酬率、資金風險等因素，如有未依債之本旨履行民事債務之情形，在一般社會經驗上可能之原因甚多，舉凡因不可歸責於己之事由致給付不能，或因合法主張權利抗辯而拒絕給付，甚或負債之後另行起意給付遲延，皆有可能，縱令是出於惡意不為履行，苟無足以證明其在債之關係發生時，自始即具有不法所有意圖之積極證據，亦僅能令負民事之債務不履行責任，尚不得據此事後違反債信之客觀事態，倒果為因，逕推論被告自始即有訛詐之犯意。
　3.被告陳式鵬、李百蓮2人均否認犯行，被告陳式鵬辯稱：會首謝智清欠我錢，我對他有支付命令，就用會錢來抵，其他會員應該是要找會首要錢等語（臺北地檢署111年度偵緝字第1937號卷【下稱偵緝1937卷】第27、28頁）。被告李百蓮則辯稱：我和被告陳式鵬是大師建設有限公司的股東，我是負責人，大師建設是臺南土地的地主，謝智清是營造商，我們當初有合建關係，謝智清欠我500多萬元，欠被告陳式鵬9,000多萬元，標會時沒有說過不能用謝智清欠的錢相抵，我也有跟謝智清說他沒還錢，我就繳不了會錢，他說他會處理，我剩下5期，謝智清有處理2次等語（偵緝續卷第205、206頁）。是依被告2人所辯，其等與證人即會首謝智清間原因在臺南地區之合建契約已生債權債務關係，事後加入證人謝智清為首之合會，則以先前合建契約之債務抵銷。
　4.證人即會員高浩瑜（原名高志強）於偵查中具結證稱：被告陳式鵬是地主，我是謝智清公司的股東，謝智清因為合建的關係，有欠被告陳式鵬錢，雙方資金往來很多。我是掛名參加本案互助會，沒有拿到錢，資金都是謝智清使用。互助會開會當天一次開完所有的會，大家把支票帶來開標，全部交給會首，1週以後再把支票交給得標的會員，都是由謝智清處理的，後來的錢是謝智清拿走，都沒有跟大家聯絡，只有告訴人曾福灶可以聯繫他，我擔任會員的支票也是謝智清取走，他去兌現等語（偵緝續卷第45至46頁）；證人謝智清則結證稱：我在起會的時候，有講這個會不可以牽扯到其他債務，我跟被告陳式鵬之間因合建房屋的事情，仍有積欠他債務，但對於債務數額我們各自認定不同，當初這個互助會是用票據擔保，被告2人是男女朋友，第一個會是被告李百蓮標的，當天她就拿票去兌現，後來是到最後3、4會，被告2人找律師說我有欠他們錢，所以不付會款等語（偵緝續卷第148、201至202頁）；復參酌被告陳式鵬所經營之大師建設有限公司與證人謝智清間有票據債權關係，有本院110年度司票字第18436號民事裁定暨確定證明書、謝智清於110年5月20日簽發本票、謝智清於109年10月30日簽發支票2張（票號為AG0000000號、面額300萬元；票號為AG0000000號、面額50萬元）及退票理由單、本院110年度司票字第15634號本票裁定確定證明書、民事本票裁定聲請狀、謝智清於110年7月26日簽發本票（票號：WG0000000號、面額6,800萬元）、本院110年度司促字第18457號支付命令暨確定證明書等件在卷可稽（偵緝1945卷第65至91頁），是被告陳式鵬辯稱其因本案互助會會首即證人謝智清另有債務存在，始拒兌現會款等情，應屬非虛。至證人謝智清固證稱於起會時有提及互助會不能牽涉其他債務等語，然此部分僅有證人謝智清之指述，未見記載於會單，且被告2人均否認，在無其他補強證據下，無從為不利於被告2人之認定。
　5.合會除有特別約定外，原則上係會首與各會員間成立契約關係，不論何人得標，會首對於已領取會款之會員（即俗稱死會），均得請求給付該次應繳會款（即死會會款），僅會首與會員間發生債權債務之關係。被告2人於本案互助會得標死會後，本有向會首及證人謝智清繳納各該會次會款之義務，然被告陳式鵬委任曾孝賢律師於110年4月19日以存證信函向證人謝智清表示：因謝智清所開立之支票1張（票號為AG0000000號、面額50萬元）經提示後遭退票，故就該50萬元債務與被告陳式鵬應付之110年4月份互助會會款40萬元間行使抵銷；復因謝智清於109年10月30日簽發支票2張（票號為AG0000000號、面額300萬元；票號為AG0000000號、面額50萬元）均遭退票，而被告陳式鵬應履行110年5月至8月間共4期之互助會款共160萬元，則就前述債務相抵銷等語（偵緝1945卷第55至63頁），有支票及退票理由單影本、存證信函2份在卷可稽（偵緝1945卷第55至57、77至79頁），可認被告陳式鵬於110年4月前之會款均有兌現給付，而自110年4月至8月間應履行之會款以證人謝智清間之債務抵銷而未予交付款項；依告訴人所提事證乙觀，被告李百蓮亦僅最後3會會款未履行，先前其餘會款均無未兌現之情，衡諸一般常情，被告2人苟係自始以詐欺之故意誆騙告訴人3人提供會款，於被告2人陸續得標後，其大可捲款逃逸而無須負擔後續應履行期數會款，尤其是被告李百蓮於109年1月27日為第一標即標得而死會、被告陳式鵬分別於109年3月27日為第3標、110年3月27日為第15標而死會下（偵緝1945卷第123頁），告訴人3人雖認被告2人其等所經營之公司與證人謝智清間其他債權不得抵銷本案互助會之債務，然告訴人3人為本案互助會之會員，僅分別與會首即證人謝智清成立合會契約關係，對於其他會員未遵期繳納履行會款時，由會首應負連帶給付責任（民法第709條之7、第709條之9規定參照），縱被告2人未履行合會債務部分，致告訴人3人之活會金額無法兌現，應屬票據債務不履行之民事糾葛，要難以單純債務不履行之狀態，擬制推測被告2人於參與本案互助會時初已有詐欺之故意。
　㈢聲請意旨另認被告2人明知發票人之票據責任，仍以其等與證人謝智清間前開合建爭議之債權為由拒絕兌現，且經證人謝智清供述本案合會不可以牽扯到其他債務等語，而認被告2人抗辯無理由云云。惟查，票據行為具有其無因性，即謂票據權利之行使，與其基礎之原因關係各自獨立，不以其原因關係存在為前提，即票據之權利、義務，原則上應以票上所載事項為判斷基礎，且票據債務與其原因關係債務，在法律上為全然不同且獨立之法律關係。是以告訴人3人既合法取得並持有附表所示之票據，自對被告享有獨立之票據債權，若有爭議，即應另循民事訴訟救濟，況告訴人3人已對附表所示之票據對被告2人提起民事訴訟，業經本院以111年度北簡字第10962號判決在案（偵緝續卷第83至89頁），尚難僅憑被告2人簽發票據並交付，事後未能如期清償款項而造成告訴人3人之損害等客觀事態，逕認被告2人主觀上有何詐欺取財之意圖。揆諸首揭說明，自難僅以告訴人3人之指訴，即對被告2人率以詐欺罪責相繩。
肆、綜上所述，本案依卷存證據尚無從認定被告2人有告訴人3人所指詐欺取財罪嫌，難認本案依偵查卷內所存證據已跨越起訴門檻，原不起訴處分書及駁回再議處分書就卷內證據調查後，認無積極證據足認被告2人涉有上述罪嫌，犯罪嫌疑尚屬不足，而分別為不起訴處分、駁回再議聲請處分，核其證據取捨、事實認定之理由，尚無違背經驗法則、論理法則及證據法則之情事，是告訴人3人認被告2人成立詐欺取財罪，聲請准許提起自訴，均無理由，應予駁回。
伍、依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8　　日
　　　　　　　　　刑事第十三庭　審判長法　官　林鈺珍
　　　　　　　　　　　　　　　　　　　法　官　吳玟儒
　　　　　　　　　　　　　　　　　　　法　官　洪甯雅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裁定不得抗告。
　　　　　　　　　　　　　　　　　　　書記官　胡嘉玲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1　　日
◎附表：
		編號

		支票號碼

		發票人

		發票年月日

		票面金額
（新臺幣）

		付款人

		備註



		1

		AG0000000

		陳式鵬

		110年6月27日

		20萬元

		陽信銀行木柵分行

		於110年6月28日，因存款不足而經退票（他卷第9頁）



		2

		AG0000000

		陳式鵬

		110年6月27日

		20萬元

		陽信銀行木柵分行

		於110年6月28日，因存款不足而經退票（他卷第11頁）



		3

		AG0000000

		陳式鵬

		110年7月27日

		20萬元

		陽信銀行木柵分行

		於110年7月27日，因存款不足而經退票（他卷第13頁）



		4

		AG0000000

		陳式鵬

		110年7月27日

		20萬元

		陽信銀行木柵分行

		於110年7月27日，因存款不足而經退票（他卷第15頁）



		5

		AG0000000

		陳式鵬

		110年8月27日

		20萬元

		陽信銀行木柵分行

		於110年8月27日，因存款不足而經退票（他卷第17頁）



		6

		AG0000000

		陳式鵬

		110年8月27日

		20萬元

		陽信銀行木柵分行

		於110年8月27日，因存款不足而經退票（他卷第19頁）



		7

		GI0000000

		聯達祥有限公司（陳佳華）

		110年6月27日

		20萬元

		瑞興銀行長安分行

		於110年6月28日，因存款不足而經退票（他卷第21頁）



		8

		GI0000000

		聯達祥有限公司（陳佳華）

		110年7月27日

		20萬元

		瑞興銀行長安分行

		於110年7月27日，因存款不足而經退票（他卷第23頁）



		9

		GI0000000

		聯達祥有限公司（陳佳華）

		110年8月27日

		20萬元

		瑞興銀行長安分行

		於110年8月27日，因存款不足而經退票（他卷第25頁）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聲自字第193號
聲  請  人  江銘鐘


            曾福灶


            王惠美（原名王安立）




上  三  人
共同代理人  凃逸奇律師
被      告  陳式鵬



            李百蓮



上列聲請人即告訴人因告訴被告詐欺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檢察署
檢察長民國113年7月19日113年度上聲議字第7265號駁回聲請再
議之處分（原不起訴處分案號：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
緝續字第3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壹、聲請意旨略以：本案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下稱臺北地檢署
    ）112年度偵緝續字第3號不起訴處分書及臺灣高等檢察署（
    下稱高檢署）113年度上聲議字第7265號駁回再議處分，其
    認事用法均有重大違誤，被告陳式鵬、李百蓮均涉犯刑法第
    339條第1項詐欺取財罪嫌，茲分別敘述如下：
一、緣謝智清於民國108年12月間成立合會（下稱本案合會），
    每會金額新臺幣（下同）20萬元，由謝智清擔任會首，聲請
    人江銘鐘、曾福灶、王惠美及被告陳式鵬、李百蓮均為互助
    會會員，除會首謝智清外，共20會。嗣本案合會於108年12
    月某日，在臺北市○○區○○○路000號開標，被告李百蓮之次序
    為1，被告陳式鵬之次序為3及15，聲請人即告訴人（下稱告
    訴人）江銘鐘、曾福灶、王惠美次序分別為18、19、20，經
    會首謝智清向各會員收取各期應付款項之支票，再分別交給
    各會員，告訴人3人因而開立支票交予謝智清，並從謝智清
    處取得被告2人開立如附表所示之支票（被告陳式鵬有2會，
    共6張支票，被告李百蓮則開立其擔任負責人聯達祥有限公
    司之支票共3張）。被告李百蓮於109年1月27日得標取得合
    會金後死會，被告陳式鵬分別於109年3月27日、110年3月27
    日取得合會金後死會。詎被告2人均明知在死會後之剩餘會
    期內，仍應依約按期交付會款，竟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
    有，基於詐欺取財之犯意聯絡，自110年4月起，即不再兑現
    被告2人開出之支票，致告訴人3人收受被告2人之支票均跳
    票無法兌現，足生損害於告訴人3人及本案合會活會會員。
    況被告2人均於110年3月27日死會前即知其等與會首謝智清
    間另有債權債務糾紛，而非有財務危機，仍在110年3月27日
    取得本案合會金後，於110年4月起，以上開債權債務糾紛為
    由，不再兌現其等開立之支票，可見被告二人確有詐欺之犯
    行及犯意。
二、被告陳式鵬及李百蓮為負責人之聯達祥有限公司各為前述支
    票之發票人，則應負票據責任，該等支票均未載受款人，亦
    未記載禁止背書轉讓，被告2人經商多年，必定深知發票人
    應負票據責任，且不起訴處分書亦引用會首謝智清在偵查中
    供述：「我在標會的時候有講這個會不可以牽扯到其他債務
    」等語，可見被告2人以其與謝智清間之債權債務關係為抗
    辯，並無理由。高檢署處分書及臺北地檢署不起訴處分書之
    論述理由違反經驗與論理法則，故有聲請准許提起自訴之必
    要。
貳、程序部分：
一、按告訴人不服上級檢察署檢察長或檢察總長認再議為無理由
    而駁回之處分者，得於接受處分書後10日內委任律師提出理
    由狀，向該管第一審法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法院認准許提
    起自訴之聲請不合法或無理由者，應駁回之。刑事訴訟法第
    258條之1第1項、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
二、本案告訴人3人以被告2人涉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詐欺取財罪
    嫌，向臺北地檢署檢察官提出告訴，經檢察官以112年度偵
    緝續字第3號為不起訴處分後，告訴人不服，聲請再議亦經
    高檢署檢察長於113年7月19日以其再議為無理由，以113年
    度上聲議字第7265號處分書駁回再議在案，處分書於113年7
    月23日送達告訴人3人，嗣告訴人3人於法定期間10日內之11
    3年8月1日共同委任律師後向本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等情，
    業經本院依職權調取上述檢察署偵查卷證核閱無誤，並有高
    檢署送達證書、告訴人3人所提刑事聲請准予提起自訴狀上
    本院收狀戳章及刑事委任狀各1份在卷可稽，告訴人之聲請
    程序合於上述規定，合先敘明。
參、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一、在我國公訴與自訴雙軌併行之基礎上，將交付審判制度適度
    轉型為「准許提起自訴」之換軌模式，而配合交付審判制度
    轉型為「准許提起自訴」之換軌模式，係維持對於檢察官不
    起訴或緩起訴處分之外部監督機制，並賦予聲請人是否提起
    自訴之選擇權，亦即如經法院裁定准許提起自訴時，賦予聲
    請人得提起自訴之機會，而無擬制起訴之效力，是否提起自
    訴，仍由聲請人自行考量決定。至「法院裁定准許提起自訴
    」制度既係對於檢察官不起訴或緩起訴處分之外部監督機 
    制，其審查結果可能使聲請人得就檢察官為不起訴或緩起訴
    處分之案件，對被告另行提起自訴，則法院之職責僅在就檢
    察官所為不起訴處分是否正確加以審查，藉以防止檢察機關
    濫權。從而，基於體系解釋，法院於審查應否裁定准許提起
    自訴時，應如檢察官決定應否起訴時一般，採取相同之心證
    門檻，以「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為審查標準，並審酌聲請
    人所指摘不利被告之事證是否未經檢察機關詳為調查或斟酌
    ，或不起訴處分書所載理由有無違背經驗法則、論理法則及
    證據法則，決定應否裁定准許提起自訴。準此，法院就聲請
    人聲請准許提起自訴之案件，若卷內事證依經驗法則、論理
    法則判斷未達起訴門檻者，即應認無理由，而依刑事訴訟法
    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規定，裁定駁回之。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刑
    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定有明文。再按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
    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
    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
    又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之證據，或證據
    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之基礎
    ；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
    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
    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
    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
    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事實審法院復已就其心證上
    理由予以闡述，敘明其如何無從為有罪之確信，因而為無罪
    之判決，尚不得任意指為違法（最高法院30年度上字第816
    號、40年度台上字第86號、76年度台上字第4986號判決要旨
    參照）。
三、經查：
　㈠被告陳式鵬、李百蓮2人有參與由證人即會首謝智清所成立之
    互助會，除被告陳式鵬、被告李百蓮外，尚有告訴人江銘鐘
    、曾福灶、王惠美（原名王安立）3人、證人高浩瑜（原名
    高志強）等人為該互助會會員，被告陳式鵬、李百蓮開立如
    附表所示之支票與證人謝智清，告訴人3人事後持附表所示
    之支票至銀行兌現時，均因存款不足而經退票等事實，核與
    證人謝智清之證述相符（臺北地檢署112年度偵緝續字第3號
    卷【下稱偵緝續卷】第147至149頁），並有互助會單1份（
    臺北地檢署111年度偵緝字第1945號卷【下稱偵緝1945卷】
    第51頁）及如附表所示各支票暨退票理由單影本在卷可佐，
    是此部份事實首堪認定。
　㈡被告2人主觀上並無詐欺取財之故意：
　1.刑法第339條第1項詐欺罪之成立，須行為人主觀上出自為自
    己或第三人不法所有之意圖，及客觀上施用詐術使人將本人
    或第三人之物交付為其構成要件。而所謂以詐術使人交付財
    物，必須被詐欺人因其詐術而陷於錯誤，若其所用方法，不
    能認為詐術，亦不致使人陷於錯誤，即與該罪之要件有間。
    又依積極證據足可證明行為人主觀上確有不法所有意圖時，
    固得論以刑法第339條之詐欺罪相繩，然行為人施詐時之意
    圖尚有存疑，且依調查證據之結果，復不足以認定行為人自
    始具有上述主觀犯罪構成要件，即不得遽以該罪論擬。
　2.民事上之借貸、承攬或民間金錢互助會等與刑事上之詐欺取
    財罪之不同，乃是經濟行為本身原寓有不同程度之不確定或
    交易風險，交易之當事人本應自行考量對方之資格、能力、
    信用及交易內容之投資報酬率、資金風險等因素，如有未依
    債之本旨履行民事債務之情形，在一般社會經驗上可能之原
    因甚多，舉凡因不可歸責於己之事由致給付不能，或因合法
    主張權利抗辯而拒絕給付，甚或負債之後另行起意給付遲延
    ，皆有可能，縱令是出於惡意不為履行，苟無足以證明其在
    債之關係發生時，自始即具有不法所有意圖之積極證據，亦
    僅能令負民事之債務不履行責任，尚不得據此事後違反債信
    之客觀事態，倒果為因，逕推論被告自始即有訛詐之犯意。
　3.被告陳式鵬、李百蓮2人均否認犯行，被告陳式鵬辯稱：會首謝智清欠我錢，我對他有支付命令，就用會錢來抵，其他會員應該是要找會首要錢等語（臺北地檢署111年度偵緝字第1937號卷【下稱偵緝1937卷】第27、28頁）。被告李百蓮則辯稱：我和被告陳式鵬是大師建設有限公司的股東，我是負責人，大師建設是臺南土地的地主，謝智清是營造商，我們當初有合建關係，謝智清欠我500多萬元，欠被告陳式鵬9,000多萬元，標會時沒有說過不能用謝智清欠的錢相抵，我也有跟謝智清說他沒還錢，我就繳不了會錢，他說他會處理，我剩下5期，謝智清有處理2次等語（偵緝續卷第205、206頁）。是依被告2人所辯，其等與證人即會首謝智清間原因在臺南地區之合建契約已生債權債務關係，事後加入證人謝智清為首之合會，則以先前合建契約之債務抵銷。
　4.證人即會員高浩瑜（原名高志強）於偵查中具結證稱：被告
    陳式鵬是地主，我是謝智清公司的股東，謝智清因為合建的
    關係，有欠被告陳式鵬錢，雙方資金往來很多。我是掛名參
    加本案互助會，沒有拿到錢，資金都是謝智清使用。互助會
    開會當天一次開完所有的會，大家把支票帶來開標，全部交
    給會首，1週以後再把支票交給得標的會員，都是由謝智清
    處理的，後來的錢是謝智清拿走，都沒有跟大家聯絡，只有
    告訴人曾福灶可以聯繫他，我擔任會員的支票也是謝智清取
    走，他去兌現等語（偵緝續卷第45至46頁）；證人謝智清則
    結證稱：我在起會的時候，有講這個會不可以牽扯到其他債
    務，我跟被告陳式鵬之間因合建房屋的事情，仍有積欠他債
    務，但對於債務數額我們各自認定不同，當初這個互助會是
    用票據擔保，被告2人是男女朋友，第一個會是被告李百蓮
    標的，當天她就拿票去兌現，後來是到最後3、4會，被告2
    人找律師說我有欠他們錢，所以不付會款等語（偵緝續卷第
    148、201至202頁）；復參酌被告陳式鵬所經營之大師建設
    有限公司與證人謝智清間有票據債權關係，有本院110年度
    司票字第18436號民事裁定暨確定證明書、謝智清於110年5
    月20日簽發本票、謝智清於109年10月30日簽發支票2張（票
    號為AG0000000號、面額300萬元；票號為AG0000000號、面
    額50萬元）及退票理由單、本院110年度司票字第15634號本
    票裁定確定證明書、民事本票裁定聲請狀、謝智清於110年7
    月26日簽發本票（票號：WG0000000號、面額6,800萬元）、
    本院110年度司促字第18457號支付命令暨確定證明書等件在
    卷可稽（偵緝1945卷第65至91頁），是被告陳式鵬辯稱其因
    本案互助會會首即證人謝智清另有債務存在，始拒兌現會款
    等情，應屬非虛。至證人謝智清固證稱於起會時有提及互助
    會不能牽涉其他債務等語，然此部分僅有證人謝智清之指述
    ，未見記載於會單，且被告2人均否認，在無其他補強證據
    下，無從為不利於被告2人之認定。
　5.合會除有特別約定外，原則上係會首與各會員間成立契約關
    係，不論何人得標，會首對於已領取會款之會員（即俗稱死
    會），均得請求給付該次應繳會款（即死會會款），僅會首
    與會員間發生債權債務之關係。被告2人於本案互助會得標
    死會後，本有向會首及證人謝智清繳納各該會次會款之義務
    ，然被告陳式鵬委任曾孝賢律師於110年4月19日以存證信函
    向證人謝智清表示：因謝智清所開立之支票1張（票號為AG0
    000000號、面額50萬元）經提示後遭退票，故就該50萬元債
    務與被告陳式鵬應付之110年4月份互助會會款40萬元間行使
    抵銷；復因謝智清於109年10月30日簽發支票2張（票號為AG
    0000000號、面額300萬元；票號為AG0000000號、面額50萬
    元）均遭退票，而被告陳式鵬應履行110年5月至8月間共4期
    之互助會款共160萬元，則就前述債務相抵銷等語（偵緝194
    5卷第55至63頁），有支票及退票理由單影本、存證信函2份
    在卷可稽（偵緝1945卷第55至57、77至79頁），可認被告陳
    式鵬於110年4月前之會款均有兌現給付，而自110年4月至8
    月間應履行之會款以證人謝智清間之債務抵銷而未予交付款
    項；依告訴人所提事證乙觀，被告李百蓮亦僅最後3會會款
    未履行，先前其餘會款均無未兌現之情，衡諸一般常情，被
    告2人苟係自始以詐欺之故意誆騙告訴人3人提供會款，於被
    告2人陸續得標後，其大可捲款逃逸而無須負擔後續應履行
    期數會款，尤其是被告李百蓮於109年1月27日為第一標即標
    得而死會、被告陳式鵬分別於109年3月27日為第3標、110年
    3月27日為第15標而死會下（偵緝1945卷第123頁），告訴人
    3人雖認被告2人其等所經營之公司與證人謝智清間其他債權
    不得抵銷本案互助會之債務，然告訴人3人為本案互助會之
    會員，僅分別與會首即證人謝智清成立合會契約關係，對於
    其他會員未遵期繳納履行會款時，由會首應負連帶給付責任
    （民法第709條之7、第709條之9規定參照），縱被告2人未
    履行合會債務部分，致告訴人3人之活會金額無法兌現，應
    屬票據債務不履行之民事糾葛，要難以單純債務不履行之狀
    態，擬制推測被告2人於參與本案互助會時初已有詐欺之故
    意。
　㈢聲請意旨另認被告2人明知發票人之票據責任，仍以其等與證
    人謝智清間前開合建爭議之債權為由拒絕兌現，且經證人謝
    智清供述本案合會不可以牽扯到其他債務等語，而認被告2
    人抗辯無理由云云。惟查，票據行為具有其無因性，即謂票
    據權利之行使，與其基礎之原因關係各自獨立，不以其原因
    關係存在為前提，即票據之權利、義務，原則上應以票上所
    載事項為判斷基礎，且票據債務與其原因關係債務，在法律
    上為全然不同且獨立之法律關係。是以告訴人3人既合法取
    得並持有附表所示之票據，自對被告享有獨立之票據債權，
    若有爭議，即應另循民事訴訟救濟，況告訴人3人已對附表
    所示之票據對被告2人提起民事訴訟，業經本院以111年度北
    簡字第10962號判決在案（偵緝續卷第83至89頁），尚難僅
    憑被告2人簽發票據並交付，事後未能如期清償款項而造成
    告訴人3人之損害等客觀事態，逕認被告2人主觀上有何詐欺
    取財之意圖。揆諸首揭說明，自難僅以告訴人3人之指訴，
    即對被告2人率以詐欺罪責相繩。
肆、綜上所述，本案依卷存證據尚無從認定被告2人有告訴人3人
    所指詐欺取財罪嫌，難認本案依偵查卷內所存證據已跨越起
    訴門檻，原不起訴處分書及駁回再議處分書就卷內證據調查
    後，認無積極證據足認被告2人涉有上述罪嫌，犯罪嫌疑尚
    屬不足，而分別為不起訴處分、駁回再議聲請處分，核其證
    據取捨、事實認定之理由，尚無違背經驗法則、論理法則及
    證據法則之情事，是告訴人3人認被告2人成立詐欺取財罪，
    聲請准許提起自訴，均無理由，應予駁回。
伍、依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8　　日
　　　　　　　　　刑事第十三庭　審判長法　官　林鈺珍
　　　　　　　　　　　　　　　　　　　法　官　吳玟儒
　　　　　　　　　　　　　　　　　　　法　官　洪甯雅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裁定不得抗告。
　　　　　　　　　　　　　　　　　　　書記官　胡嘉玲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1　　日
◎附表：
編號 支票號碼 發票人 發票年月日 票面金額 （新臺幣） 付款人 備註 1 AG0000000 陳式鵬 110年6月27日 20萬元 陽信銀行木柵分行 於110年6月28日，因存款不足而經退票（他卷第9頁） 2 AG0000000 陳式鵬 110年6月27日 20萬元 陽信銀行木柵分行 於110年6月28日，因存款不足而經退票（他卷第11頁） 3 AG0000000 陳式鵬 110年7月27日 20萬元 陽信銀行木柵分行 於110年7月27日，因存款不足而經退票（他卷第13頁） 4 AG0000000 陳式鵬 110年7月27日 20萬元 陽信銀行木柵分行 於110年7月27日，因存款不足而經退票（他卷第15頁） 5 AG0000000 陳式鵬 110年8月27日 20萬元 陽信銀行木柵分行 於110年8月27日，因存款不足而經退票（他卷第17頁） 6 AG0000000 陳式鵬 110年8月27日 20萬元 陽信銀行木柵分行 於110年8月27日，因存款不足而經退票（他卷第19頁） 7 GI0000000 聯達祥有限公司（陳佳華） 110年6月27日 20萬元 瑞興銀行長安分行 於110年6月28日，因存款不足而經退票（他卷第21頁） 8 GI0000000 聯達祥有限公司（陳佳華） 110年7月27日 20萬元 瑞興銀行長安分行 於110年7月27日，因存款不足而經退票（他卷第23頁） 9 GI0000000 聯達祥有限公司（陳佳華） 110年8月27日 20萬元 瑞興銀行長安分行 於110年8月27日，因存款不足而經退票（他卷第2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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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聲請人即告訴人因告訴被告詐欺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長民國113年7月19日113年度上聲議字第7265號駁回聲請再議之處分（原不起訴處分案號：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緝續字第3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壹、聲請意旨略以：本案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下稱臺北地檢署）112年度偵緝續字第3號不起訴處分書及臺灣高等檢察署（下稱高檢署）113年度上聲議字第7265號駁回再議處分，其認事用法均有重大違誤，被告陳式鵬、李百蓮均涉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詐欺取財罪嫌，茲分別敘述如下：
一、緣謝智清於民國108年12月間成立合會（下稱本案合會），每會金額新臺幣（下同）20萬元，由謝智清擔任會首，聲請人江銘鐘、曾福灶、王惠美及被告陳式鵬、李百蓮均為互助會會員，除會首謝智清外，共20會。嗣本案合會於108年12月某日，在臺北市○○區○○○路000號開標，被告李百蓮之次序為1，被告陳式鵬之次序為3及15，聲請人即告訴人（下稱告訴人）江銘鐘、曾福灶、王惠美次序分別為18、19、20，經會首謝智清向各會員收取各期應付款項之支票，再分別交給各會員，告訴人3人因而開立支票交予謝智清，並從謝智清處取得被告2人開立如附表所示之支票（被告陳式鵬有2會，共6張支票，被告李百蓮則開立其擔任負責人聯達祥有限公司之支票共3張）。被告李百蓮於109年1月27日得標取得合會金後死會，被告陳式鵬分別於109年3月27日、110年3月27日取得合會金後死會。詎被告2人均明知在死會後之剩餘會期內，仍應依約按期交付會款，竟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取財之犯意聯絡，自110年4月起，即不再兑現被告2人開出之支票，致告訴人3人收受被告2人之支票均跳票無法兌現，足生損害於告訴人3人及本案合會活會會員。況被告2人均於110年3月27日死會前即知其等與會首謝智清間另有債權債務糾紛，而非有財務危機，仍在110年3月27日取得本案合會金後，於110年4月起，以上開債權債務糾紛為由，不再兌現其等開立之支票，可見被告二人確有詐欺之犯行及犯意。
二、被告陳式鵬及李百蓮為負責人之聯達祥有限公司各為前述支票之發票人，則應負票據責任，該等支票均未載受款人，亦未記載禁止背書轉讓，被告2人經商多年，必定深知發票人應負票據責任，且不起訴處分書亦引用會首謝智清在偵查中供述：「我在標會的時候有講這個會不可以牽扯到其他債務」等語，可見被告2人以其與謝智清間之債權債務關係為抗辯，並無理由。高檢署處分書及臺北地檢署不起訴處分書之論述理由違反經驗與論理法則，故有聲請准許提起自訴之必要。
貳、程序部分：
一、按告訴人不服上級檢察署檢察長或檢察總長認再議為無理由而駁回之處分者，得於接受處分書後10日內委任律師提出理由狀，向該管第一審法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法院認准許提起自訴之聲請不合法或無理由者，應駁回之。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1第1項、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
二、本案告訴人3人以被告2人涉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詐欺取財罪嫌，向臺北地檢署檢察官提出告訴，經檢察官以112年度偵緝續字第3號為不起訴處分後，告訴人不服，聲請再議亦經高檢署檢察長於113年7月19日以其再議為無理由，以113年度上聲議字第7265號處分書駁回再議在案，處分書於113年7月23日送達告訴人3人，嗣告訴人3人於法定期間10日內之113年8月1日共同委任律師後向本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等情，業經本院依職權調取上述檢察署偵查卷證核閱無誤，並有高檢署送達證書、告訴人3人所提刑事聲請准予提起自訴狀上本院收狀戳章及刑事委任狀各1份在卷可稽，告訴人之聲請程序合於上述規定，合先敘明。
參、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一、在我國公訴與自訴雙軌併行之基礎上，將交付審判制度適度轉型為「准許提起自訴」之換軌模式，而配合交付審判制度轉型為「准許提起自訴」之換軌模式，係維持對於檢察官不起訴或緩起訴處分之外部監督機制，並賦予聲請人是否提起自訴之選擇權，亦即如經法院裁定准許提起自訴時，賦予聲請人得提起自訴之機會，而無擬制起訴之效力，是否提起自訴，仍由聲請人自行考量決定。至「法院裁定准許提起自訴」制度既係對於檢察官不起訴或緩起訴處分之外部監督機 制，其審查結果可能使聲請人得就檢察官為不起訴或緩起訴處分之案件，對被告另行提起自訴，則法院之職責僅在就檢察官所為不起訴處分是否正確加以審查，藉以防止檢察機關濫權。從而，基於體系解釋，法院於審查應否裁定准許提起自訴時，應如檢察官決定應否起訴時一般，採取相同之心證門檻，以「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為審查標準，並審酌聲請人所指摘不利被告之事證是否未經檢察機關詳為調查或斟酌，或不起訴處分書所載理由有無違背經驗法則、論理法則及證據法則，決定應否裁定准許提起自訴。準此，法院就聲請人聲請准許提起自訴之案件，若卷內事證依經驗法則、論理法則判斷未達起訴門檻者，即應認無理由，而依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規定，裁定駁回之。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定有明文。再按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又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之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之基礎；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事實審法院復已就其心證上理由予以闡述，敘明其如何無從為有罪之確信，因而為無罪之判決，尚不得任意指為違法（最高法院30年度上字第816號、40年度台上字第86號、76年度台上字第4986號判決要旨參照）。
三、經查：
　㈠被告陳式鵬、李百蓮2人有參與由證人即會首謝智清所成立之互助會，除被告陳式鵬、被告李百蓮外，尚有告訴人江銘鐘、曾福灶、王惠美（原名王安立）3人、證人高浩瑜（原名高志強）等人為該互助會會員，被告陳式鵬、李百蓮開立如附表所示之支票與證人謝智清，告訴人3人事後持附表所示之支票至銀行兌現時，均因存款不足而經退票等事實，核與證人謝智清之證述相符（臺北地檢署112年度偵緝續字第3號卷【下稱偵緝續卷】第147至149頁），並有互助會單1份（臺北地檢署111年度偵緝字第1945號卷【下稱偵緝1945卷】第51頁）及如附表所示各支票暨退票理由單影本在卷可佐，是此部份事實首堪認定。
　㈡被告2人主觀上並無詐欺取財之故意：
　1.刑法第339條第1項詐欺罪之成立，須行為人主觀上出自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所有之意圖，及客觀上施用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為其構成要件。而所謂以詐術使人交付財物，必須被詐欺人因其詐術而陷於錯誤，若其所用方法，不能認為詐術，亦不致使人陷於錯誤，即與該罪之要件有間。又依積極證據足可證明行為人主觀上確有不法所有意圖時，固得論以刑法第339條之詐欺罪相繩，然行為人施詐時之意圖尚有存疑，且依調查證據之結果，復不足以認定行為人自始具有上述主觀犯罪構成要件，即不得遽以該罪論擬。
　2.民事上之借貸、承攬或民間金錢互助會等與刑事上之詐欺取財罪之不同，乃是經濟行為本身原寓有不同程度之不確定或交易風險，交易之當事人本應自行考量對方之資格、能力、信用及交易內容之投資報酬率、資金風險等因素，如有未依債之本旨履行民事債務之情形，在一般社會經驗上可能之原因甚多，舉凡因不可歸責於己之事由致給付不能，或因合法主張權利抗辯而拒絕給付，甚或負債之後另行起意給付遲延，皆有可能，縱令是出於惡意不為履行，苟無足以證明其在債之關係發生時，自始即具有不法所有意圖之積極證據，亦僅能令負民事之債務不履行責任，尚不得據此事後違反債信之客觀事態，倒果為因，逕推論被告自始即有訛詐之犯意。
　3.被告陳式鵬、李百蓮2人均否認犯行，被告陳式鵬辯稱：會首謝智清欠我錢，我對他有支付命令，就用會錢來抵，其他會員應該是要找會首要錢等語（臺北地檢署111年度偵緝字第1937號卷【下稱偵緝1937卷】第27、28頁）。被告李百蓮則辯稱：我和被告陳式鵬是大師建設有限公司的股東，我是負責人，大師建設是臺南土地的地主，謝智清是營造商，我們當初有合建關係，謝智清欠我500多萬元，欠被告陳式鵬9,000多萬元，標會時沒有說過不能用謝智清欠的錢相抵，我也有跟謝智清說他沒還錢，我就繳不了會錢，他說他會處理，我剩下5期，謝智清有處理2次等語（偵緝續卷第205、206頁）。是依被告2人所辯，其等與證人即會首謝智清間原因在臺南地區之合建契約已生債權債務關係，事後加入證人謝智清為首之合會，則以先前合建契約之債務抵銷。
　4.證人即會員高浩瑜（原名高志強）於偵查中具結證稱：被告陳式鵬是地主，我是謝智清公司的股東，謝智清因為合建的關係，有欠被告陳式鵬錢，雙方資金往來很多。我是掛名參加本案互助會，沒有拿到錢，資金都是謝智清使用。互助會開會當天一次開完所有的會，大家把支票帶來開標，全部交給會首，1週以後再把支票交給得標的會員，都是由謝智清處理的，後來的錢是謝智清拿走，都沒有跟大家聯絡，只有告訴人曾福灶可以聯繫他，我擔任會員的支票也是謝智清取走，他去兌現等語（偵緝續卷第45至46頁）；證人謝智清則結證稱：我在起會的時候，有講這個會不可以牽扯到其他債務，我跟被告陳式鵬之間因合建房屋的事情，仍有積欠他債務，但對於債務數額我們各自認定不同，當初這個互助會是用票據擔保，被告2人是男女朋友，第一個會是被告李百蓮標的，當天她就拿票去兌現，後來是到最後3、4會，被告2人找律師說我有欠他們錢，所以不付會款等語（偵緝續卷第148、201至202頁）；復參酌被告陳式鵬所經營之大師建設有限公司與證人謝智清間有票據債權關係，有本院110年度司票字第18436號民事裁定暨確定證明書、謝智清於110年5月20日簽發本票、謝智清於109年10月30日簽發支票2張（票號為AG0000000號、面額300萬元；票號為AG0000000號、面額50萬元）及退票理由單、本院110年度司票字第15634號本票裁定確定證明書、民事本票裁定聲請狀、謝智清於110年7月26日簽發本票（票號：WG0000000號、面額6,800萬元）、本院110年度司促字第18457號支付命令暨確定證明書等件在卷可稽（偵緝1945卷第65至91頁），是被告陳式鵬辯稱其因本案互助會會首即證人謝智清另有債務存在，始拒兌現會款等情，應屬非虛。至證人謝智清固證稱於起會時有提及互助會不能牽涉其他債務等語，然此部分僅有證人謝智清之指述，未見記載於會單，且被告2人均否認，在無其他補強證據下，無從為不利於被告2人之認定。
　5.合會除有特別約定外，原則上係會首與各會員間成立契約關係，不論何人得標，會首對於已領取會款之會員（即俗稱死會），均得請求給付該次應繳會款（即死會會款），僅會首與會員間發生債權債務之關係。被告2人於本案互助會得標死會後，本有向會首及證人謝智清繳納各該會次會款之義務，然被告陳式鵬委任曾孝賢律師於110年4月19日以存證信函向證人謝智清表示：因謝智清所開立之支票1張（票號為AG0000000號、面額50萬元）經提示後遭退票，故就該50萬元債務與被告陳式鵬應付之110年4月份互助會會款40萬元間行使抵銷；復因謝智清於109年10月30日簽發支票2張（票號為AG0000000號、面額300萬元；票號為AG0000000號、面額50萬元）均遭退票，而被告陳式鵬應履行110年5月至8月間共4期之互助會款共160萬元，則就前述債務相抵銷等語（偵緝1945卷第55至63頁），有支票及退票理由單影本、存證信函2份在卷可稽（偵緝1945卷第55至57、77至79頁），可認被告陳式鵬於110年4月前之會款均有兌現給付，而自110年4月至8月間應履行之會款以證人謝智清間之債務抵銷而未予交付款項；依告訴人所提事證乙觀，被告李百蓮亦僅最後3會會款未履行，先前其餘會款均無未兌現之情，衡諸一般常情，被告2人苟係自始以詐欺之故意誆騙告訴人3人提供會款，於被告2人陸續得標後，其大可捲款逃逸而無須負擔後續應履行期數會款，尤其是被告李百蓮於109年1月27日為第一標即標得而死會、被告陳式鵬分別於109年3月27日為第3標、110年3月27日為第15標而死會下（偵緝1945卷第123頁），告訴人3人雖認被告2人其等所經營之公司與證人謝智清間其他債權不得抵銷本案互助會之債務，然告訴人3人為本案互助會之會員，僅分別與會首即證人謝智清成立合會契約關係，對於其他會員未遵期繳納履行會款時，由會首應負連帶給付責任（民法第709條之7、第709條之9規定參照），縱被告2人未履行合會債務部分，致告訴人3人之活會金額無法兌現，應屬票據債務不履行之民事糾葛，要難以單純債務不履行之狀態，擬制推測被告2人於參與本案互助會時初已有詐欺之故意。
　㈢聲請意旨另認被告2人明知發票人之票據責任，仍以其等與證人謝智清間前開合建爭議之債權為由拒絕兌現，且經證人謝智清供述本案合會不可以牽扯到其他債務等語，而認被告2人抗辯無理由云云。惟查，票據行為具有其無因性，即謂票據權利之行使，與其基礎之原因關係各自獨立，不以其原因關係存在為前提，即票據之權利、義務，原則上應以票上所載事項為判斷基礎，且票據債務與其原因關係債務，在法律上為全然不同且獨立之法律關係。是以告訴人3人既合法取得並持有附表所示之票據，自對被告享有獨立之票據債權，若有爭議，即應另循民事訴訟救濟，況告訴人3人已對附表所示之票據對被告2人提起民事訴訟，業經本院以111年度北簡字第10962號判決在案（偵緝續卷第83至89頁），尚難僅憑被告2人簽發票據並交付，事後未能如期清償款項而造成告訴人3人之損害等客觀事態，逕認被告2人主觀上有何詐欺取財之意圖。揆諸首揭說明，自難僅以告訴人3人之指訴，即對被告2人率以詐欺罪責相繩。
肆、綜上所述，本案依卷存證據尚無從認定被告2人有告訴人3人所指詐欺取財罪嫌，難認本案依偵查卷內所存證據已跨越起訴門檻，原不起訴處分書及駁回再議處分書就卷內證據調查後，認無積極證據足認被告2人涉有上述罪嫌，犯罪嫌疑尚屬不足，而分別為不起訴處分、駁回再議聲請處分，核其證據取捨、事實認定之理由，尚無違背經驗法則、論理法則及證據法則之情事，是告訴人3人認被告2人成立詐欺取財罪，聲請准許提起自訴，均無理由，應予駁回。
伍、依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8　　日
　　　　　　　　　刑事第十三庭　審判長法　官　林鈺珍
　　　　　　　　　　　　　　　　　　　法　官　吳玟儒
　　　　　　　　　　　　　　　　　　　法　官　洪甯雅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裁定不得抗告。
　　　　　　　　　　　　　　　　　　　書記官　胡嘉玲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1　　日
◎附表：
		編號

		支票號碼

		發票人

		發票年月日

		票面金額
（新臺幣）

		付款人

		備註



		1

		AG0000000

		陳式鵬

		110年6月27日

		20萬元

		陽信銀行木柵分行

		於110年6月28日，因存款不足而經退票（他卷第9頁）



		2

		AG0000000

		陳式鵬

		110年6月27日

		20萬元

		陽信銀行木柵分行

		於110年6月28日，因存款不足而經退票（他卷第11頁）



		3

		AG0000000

		陳式鵬

		110年7月27日

		20萬元

		陽信銀行木柵分行

		於110年7月27日，因存款不足而經退票（他卷第13頁）



		4

		AG0000000

		陳式鵬

		110年7月27日

		20萬元

		陽信銀行木柵分行

		於110年7月27日，因存款不足而經退票（他卷第15頁）



		5

		AG0000000

		陳式鵬

		110年8月27日

		20萬元

		陽信銀行木柵分行

		於110年8月27日，因存款不足而經退票（他卷第17頁）



		6

		AG0000000

		陳式鵬

		110年8月27日

		20萬元

		陽信銀行木柵分行

		於110年8月27日，因存款不足而經退票（他卷第19頁）



		7

		GI0000000

		聯達祥有限公司（陳佳華）

		110年6月27日

		20萬元

		瑞興銀行長安分行

		於110年6月28日，因存款不足而經退票（他卷第21頁）



		8

		GI0000000

		聯達祥有限公司（陳佳華）

		110年7月27日

		20萬元

		瑞興銀行長安分行

		於110年7月27日，因存款不足而經退票（他卷第23頁）



		9

		GI0000000

		聯達祥有限公司（陳佳華）

		110年8月27日

		20萬元

		瑞興銀行長安分行

		於110年8月27日，因存款不足而經退票（他卷第25頁）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聲自字第193號
聲  請  人  江銘鐘


            曾福灶


            王惠美（原名王安立）




上  三  人
共同代理人  凃逸奇律師
被      告  陳式鵬



            李百蓮



上列聲請人即告訴人因告訴被告詐欺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長民國113年7月19日113年度上聲議字第7265號駁回聲請再議之處分（原不起訴處分案號：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緝續字第3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壹、聲請意旨略以：本案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下稱臺北地檢署）112年度偵緝續字第3號不起訴處分書及臺灣高等檢察署（下稱高檢署）113年度上聲議字第7265號駁回再議處分，其認事用法均有重大違誤，被告陳式鵬、李百蓮均涉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詐欺取財罪嫌，茲分別敘述如下：
一、緣謝智清於民國108年12月間成立合會（下稱本案合會），每會金額新臺幣（下同）20萬元，由謝智清擔任會首，聲請人江銘鐘、曾福灶、王惠美及被告陳式鵬、李百蓮均為互助會會員，除會首謝智清外，共20會。嗣本案合會於108年12月某日，在臺北市○○區○○○路000號開標，被告李百蓮之次序為1，被告陳式鵬之次序為3及15，聲請人即告訴人（下稱告訴人）江銘鐘、曾福灶、王惠美次序分別為18、19、20，經會首謝智清向各會員收取各期應付款項之支票，再分別交給各會員，告訴人3人因而開立支票交予謝智清，並從謝智清處取得被告2人開立如附表所示之支票（被告陳式鵬有2會，共6張支票，被告李百蓮則開立其擔任負責人聯達祥有限公司之支票共3張）。被告李百蓮於109年1月27日得標取得合會金後死會，被告陳式鵬分別於109年3月27日、110年3月27日取得合會金後死會。詎被告2人均明知在死會後之剩餘會期內，仍應依約按期交付會款，竟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取財之犯意聯絡，自110年4月起，即不再兑現被告2人開出之支票，致告訴人3人收受被告2人之支票均跳票無法兌現，足生損害於告訴人3人及本案合會活會會員。況被告2人均於110年3月27日死會前即知其等與會首謝智清間另有債權債務糾紛，而非有財務危機，仍在110年3月27日取得本案合會金後，於110年4月起，以上開債權債務糾紛為由，不再兌現其等開立之支票，可見被告二人確有詐欺之犯行及犯意。
二、被告陳式鵬及李百蓮為負責人之聯達祥有限公司各為前述支票之發票人，則應負票據責任，該等支票均未載受款人，亦未記載禁止背書轉讓，被告2人經商多年，必定深知發票人應負票據責任，且不起訴處分書亦引用會首謝智清在偵查中供述：「我在標會的時候有講這個會不可以牽扯到其他債務」等語，可見被告2人以其與謝智清間之債權債務關係為抗辯，並無理由。高檢署處分書及臺北地檢署不起訴處分書之論述理由違反經驗與論理法則，故有聲請准許提起自訴之必要。
貳、程序部分：
一、按告訴人不服上級檢察署檢察長或檢察總長認再議為無理由而駁回之處分者，得於接受處分書後10日內委任律師提出理由狀，向該管第一審法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法院認准許提起自訴之聲請不合法或無理由者，應駁回之。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1第1項、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
二、本案告訴人3人以被告2人涉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詐欺取財罪嫌，向臺北地檢署檢察官提出告訴，經檢察官以112年度偵緝續字第3號為不起訴處分後，告訴人不服，聲請再議亦經高檢署檢察長於113年7月19日以其再議為無理由，以113年度上聲議字第7265號處分書駁回再議在案，處分書於113年7月23日送達告訴人3人，嗣告訴人3人於法定期間10日內之113年8月1日共同委任律師後向本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等情，業經本院依職權調取上述檢察署偵查卷證核閱無誤，並有高檢署送達證書、告訴人3人所提刑事聲請准予提起自訴狀上本院收狀戳章及刑事委任狀各1份在卷可稽，告訴人之聲請程序合於上述規定，合先敘明。
參、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一、在我國公訴與自訴雙軌併行之基礎上，將交付審判制度適度轉型為「准許提起自訴」之換軌模式，而配合交付審判制度轉型為「准許提起自訴」之換軌模式，係維持對於檢察官不起訴或緩起訴處分之外部監督機制，並賦予聲請人是否提起自訴之選擇權，亦即如經法院裁定准許提起自訴時，賦予聲請人得提起自訴之機會，而無擬制起訴之效力，是否提起自訴，仍由聲請人自行考量決定。至「法院裁定准許提起自訴」制度既係對於檢察官不起訴或緩起訴處分之外部監督機 制，其審查結果可能使聲請人得就檢察官為不起訴或緩起訴處分之案件，對被告另行提起自訴，則法院之職責僅在就檢察官所為不起訴處分是否正確加以審查，藉以防止檢察機關濫權。從而，基於體系解釋，法院於審查應否裁定准許提起自訴時，應如檢察官決定應否起訴時一般，採取相同之心證門檻，以「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為審查標準，並審酌聲請人所指摘不利被告之事證是否未經檢察機關詳為調查或斟酌，或不起訴處分書所載理由有無違背經驗法則、論理法則及證據法則，決定應否裁定准許提起自訴。準此，法院就聲請人聲請准許提起自訴之案件，若卷內事證依經驗法則、論理法則判斷未達起訴門檻者，即應認無理由，而依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規定，裁定駁回之。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定有明文。再按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又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之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之基礎；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事實審法院復已就其心證上理由予以闡述，敘明其如何無從為有罪之確信，因而為無罪之判決，尚不得任意指為違法（最高法院30年度上字第816號、40年度台上字第86號、76年度台上字第4986號判決要旨參照）。
三、經查：
　㈠被告陳式鵬、李百蓮2人有參與由證人即會首謝智清所成立之互助會，除被告陳式鵬、被告李百蓮外，尚有告訴人江銘鐘、曾福灶、王惠美（原名王安立）3人、證人高浩瑜（原名高志強）等人為該互助會會員，被告陳式鵬、李百蓮開立如附表所示之支票與證人謝智清，告訴人3人事後持附表所示之支票至銀行兌現時，均因存款不足而經退票等事實，核與證人謝智清之證述相符（臺北地檢署112年度偵緝續字第3號卷【下稱偵緝續卷】第147至149頁），並有互助會單1份（臺北地檢署111年度偵緝字第1945號卷【下稱偵緝1945卷】第51頁）及如附表所示各支票暨退票理由單影本在卷可佐，是此部份事實首堪認定。
　㈡被告2人主觀上並無詐欺取財之故意：
　1.刑法第339條第1項詐欺罪之成立，須行為人主觀上出自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所有之意圖，及客觀上施用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為其構成要件。而所謂以詐術使人交付財物，必須被詐欺人因其詐術而陷於錯誤，若其所用方法，不能認為詐術，亦不致使人陷於錯誤，即與該罪之要件有間。又依積極證據足可證明行為人主觀上確有不法所有意圖時，固得論以刑法第339條之詐欺罪相繩，然行為人施詐時之意圖尚有存疑，且依調查證據之結果，復不足以認定行為人自始具有上述主觀犯罪構成要件，即不得遽以該罪論擬。
　2.民事上之借貸、承攬或民間金錢互助會等與刑事上之詐欺取財罪之不同，乃是經濟行為本身原寓有不同程度之不確定或交易風險，交易之當事人本應自行考量對方之資格、能力、信用及交易內容之投資報酬率、資金風險等因素，如有未依債之本旨履行民事債務之情形，在一般社會經驗上可能之原因甚多，舉凡因不可歸責於己之事由致給付不能，或因合法主張權利抗辯而拒絕給付，甚或負債之後另行起意給付遲延，皆有可能，縱令是出於惡意不為履行，苟無足以證明其在債之關係發生時，自始即具有不法所有意圖之積極證據，亦僅能令負民事之債務不履行責任，尚不得據此事後違反債信之客觀事態，倒果為因，逕推論被告自始即有訛詐之犯意。
　3.被告陳式鵬、李百蓮2人均否認犯行，被告陳式鵬辯稱：會首謝智清欠我錢，我對他有支付命令，就用會錢來抵，其他會員應該是要找會首要錢等語（臺北地檢署111年度偵緝字第1937號卷【下稱偵緝1937卷】第27、28頁）。被告李百蓮則辯稱：我和被告陳式鵬是大師建設有限公司的股東，我是負責人，大師建設是臺南土地的地主，謝智清是營造商，我們當初有合建關係，謝智清欠我500多萬元，欠被告陳式鵬9,000多萬元，標會時沒有說過不能用謝智清欠的錢相抵，我也有跟謝智清說他沒還錢，我就繳不了會錢，他說他會處理，我剩下5期，謝智清有處理2次等語（偵緝續卷第205、206頁）。是依被告2人所辯，其等與證人即會首謝智清間原因在臺南地區之合建契約已生債權債務關係，事後加入證人謝智清為首之合會，則以先前合建契約之債務抵銷。
　4.證人即會員高浩瑜（原名高志強）於偵查中具結證稱：被告陳式鵬是地主，我是謝智清公司的股東，謝智清因為合建的關係，有欠被告陳式鵬錢，雙方資金往來很多。我是掛名參加本案互助會，沒有拿到錢，資金都是謝智清使用。互助會開會當天一次開完所有的會，大家把支票帶來開標，全部交給會首，1週以後再把支票交給得標的會員，都是由謝智清處理的，後來的錢是謝智清拿走，都沒有跟大家聯絡，只有告訴人曾福灶可以聯繫他，我擔任會員的支票也是謝智清取走，他去兌現等語（偵緝續卷第45至46頁）；證人謝智清則結證稱：我在起會的時候，有講這個會不可以牽扯到其他債務，我跟被告陳式鵬之間因合建房屋的事情，仍有積欠他債務，但對於債務數額我們各自認定不同，當初這個互助會是用票據擔保，被告2人是男女朋友，第一個會是被告李百蓮標的，當天她就拿票去兌現，後來是到最後3、4會，被告2人找律師說我有欠他們錢，所以不付會款等語（偵緝續卷第148、201至202頁）；復參酌被告陳式鵬所經營之大師建設有限公司與證人謝智清間有票據債權關係，有本院110年度司票字第18436號民事裁定暨確定證明書、謝智清於110年5月20日簽發本票、謝智清於109年10月30日簽發支票2張（票號為AG0000000號、面額300萬元；票號為AG0000000號、面額50萬元）及退票理由單、本院110年度司票字第15634號本票裁定確定證明書、民事本票裁定聲請狀、謝智清於110年7月26日簽發本票（票號：WG0000000號、面額6,800萬元）、本院110年度司促字第18457號支付命令暨確定證明書等件在卷可稽（偵緝1945卷第65至91頁），是被告陳式鵬辯稱其因本案互助會會首即證人謝智清另有債務存在，始拒兌現會款等情，應屬非虛。至證人謝智清固證稱於起會時有提及互助會不能牽涉其他債務等語，然此部分僅有證人謝智清之指述，未見記載於會單，且被告2人均否認，在無其他補強證據下，無從為不利於被告2人之認定。
　5.合會除有特別約定外，原則上係會首與各會員間成立契約關係，不論何人得標，會首對於已領取會款之會員（即俗稱死會），均得請求給付該次應繳會款（即死會會款），僅會首與會員間發生債權債務之關係。被告2人於本案互助會得標死會後，本有向會首及證人謝智清繳納各該會次會款之義務，然被告陳式鵬委任曾孝賢律師於110年4月19日以存證信函向證人謝智清表示：因謝智清所開立之支票1張（票號為AG0000000號、面額50萬元）經提示後遭退票，故就該50萬元債務與被告陳式鵬應付之110年4月份互助會會款40萬元間行使抵銷；復因謝智清於109年10月30日簽發支票2張（票號為AG0000000號、面額300萬元；票號為AG0000000號、面額50萬元）均遭退票，而被告陳式鵬應履行110年5月至8月間共4期之互助會款共160萬元，則就前述債務相抵銷等語（偵緝1945卷第55至63頁），有支票及退票理由單影本、存證信函2份在卷可稽（偵緝1945卷第55至57、77至79頁），可認被告陳式鵬於110年4月前之會款均有兌現給付，而自110年4月至8月間應履行之會款以證人謝智清間之債務抵銷而未予交付款項；依告訴人所提事證乙觀，被告李百蓮亦僅最後3會會款未履行，先前其餘會款均無未兌現之情，衡諸一般常情，被告2人苟係自始以詐欺之故意誆騙告訴人3人提供會款，於被告2人陸續得標後，其大可捲款逃逸而無須負擔後續應履行期數會款，尤其是被告李百蓮於109年1月27日為第一標即標得而死會、被告陳式鵬分別於109年3月27日為第3標、110年3月27日為第15標而死會下（偵緝1945卷第123頁），告訴人3人雖認被告2人其等所經營之公司與證人謝智清間其他債權不得抵銷本案互助會之債務，然告訴人3人為本案互助會之會員，僅分別與會首即證人謝智清成立合會契約關係，對於其他會員未遵期繳納履行會款時，由會首應負連帶給付責任（民法第709條之7、第709條之9規定參照），縱被告2人未履行合會債務部分，致告訴人3人之活會金額無法兌現，應屬票據債務不履行之民事糾葛，要難以單純債務不履行之狀態，擬制推測被告2人於參與本案互助會時初已有詐欺之故意。
　㈢聲請意旨另認被告2人明知發票人之票據責任，仍以其等與證人謝智清間前開合建爭議之債權為由拒絕兌現，且經證人謝智清供述本案合會不可以牽扯到其他債務等語，而認被告2人抗辯無理由云云。惟查，票據行為具有其無因性，即謂票據權利之行使，與其基礎之原因關係各自獨立，不以其原因關係存在為前提，即票據之權利、義務，原則上應以票上所載事項為判斷基礎，且票據債務與其原因關係債務，在法律上為全然不同且獨立之法律關係。是以告訴人3人既合法取得並持有附表所示之票據，自對被告享有獨立之票據債權，若有爭議，即應另循民事訴訟救濟，況告訴人3人已對附表所示之票據對被告2人提起民事訴訟，業經本院以111年度北簡字第10962號判決在案（偵緝續卷第83至89頁），尚難僅憑被告2人簽發票據並交付，事後未能如期清償款項而造成告訴人3人之損害等客觀事態，逕認被告2人主觀上有何詐欺取財之意圖。揆諸首揭說明，自難僅以告訴人3人之指訴，即對被告2人率以詐欺罪責相繩。
肆、綜上所述，本案依卷存證據尚無從認定被告2人有告訴人3人所指詐欺取財罪嫌，難認本案依偵查卷內所存證據已跨越起訴門檻，原不起訴處分書及駁回再議處分書就卷內證據調查後，認無積極證據足認被告2人涉有上述罪嫌，犯罪嫌疑尚屬不足，而分別為不起訴處分、駁回再議聲請處分，核其證據取捨、事實認定之理由，尚無違背經驗法則、論理法則及證據法則之情事，是告訴人3人認被告2人成立詐欺取財罪，聲請准許提起自訴，均無理由，應予駁回。
伍、依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8　　日
　　　　　　　　　刑事第十三庭　審判長法　官　林鈺珍
　　　　　　　　　　　　　　　　　　　法　官　吳玟儒
　　　　　　　　　　　　　　　　　　　法　官　洪甯雅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裁定不得抗告。
　　　　　　　　　　　　　　　　　　　書記官　胡嘉玲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1　　日
◎附表：
編號 支票號碼 發票人 發票年月日 票面金額 （新臺幣） 付款人 備註 1 AG0000000 陳式鵬 110年6月27日 20萬元 陽信銀行木柵分行 於110年6月28日，因存款不足而經退票（他卷第9頁） 2 AG0000000 陳式鵬 110年6月27日 20萬元 陽信銀行木柵分行 於110年6月28日，因存款不足而經退票（他卷第11頁） 3 AG0000000 陳式鵬 110年7月27日 20萬元 陽信銀行木柵分行 於110年7月27日，因存款不足而經退票（他卷第13頁） 4 AG0000000 陳式鵬 110年7月27日 20萬元 陽信銀行木柵分行 於110年7月27日，因存款不足而經退票（他卷第15頁） 5 AG0000000 陳式鵬 110年8月27日 20萬元 陽信銀行木柵分行 於110年8月27日，因存款不足而經退票（他卷第17頁） 6 AG0000000 陳式鵬 110年8月27日 20萬元 陽信銀行木柵分行 於110年8月27日，因存款不足而經退票（他卷第19頁） 7 GI0000000 聯達祥有限公司（陳佳華） 110年6月27日 20萬元 瑞興銀行長安分行 於110年6月28日，因存款不足而經退票（他卷第21頁） 8 GI0000000 聯達祥有限公司（陳佳華） 110年7月27日 20萬元 瑞興銀行長安分行 於110年7月27日，因存款不足而經退票（他卷第23頁） 9 GI0000000 聯達祥有限公司（陳佳華） 110年8月27日 20萬元 瑞興銀行長安分行 於110年8月27日，因存款不足而經退票（他卷第25頁） 



